
使用人
抵達露營場

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
露營場進離場管理標準作業流程

更新日期：108年05月28日

備註：
1.依據《臺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理辦法》及《臺北市碧山及貴子坑露營場地使用須知》規定辦理。
2.如經機關許可後始發現有不符核准規定者，得撤銷原許可處分，且列為機關黑名單。
3.因故取消申請但未依《臺北市碧山及貴子坑露營場地使用須知》規定取消者，列為機關黑名單。
4.列為黑名單之使用團體，機關得列管一年，且不允許申請使用。

應核對下列資料：
(1)申請人身分證。
(2)申請露營人數及營位編號。

*辦法§4及規定§8

有下列情形，管理員得口頭請
露營者離場，並列為黑名單：
(1)與原申請內容不符。
(2)妨害公務或故意破壞公物。
(3)未經許可使用危險物品。
(4)違反法令或公序良俗行為。
(5)其他致機關權益損害行為。
*辦法§13

管理員檢證是否
符合申請文件

管理員
引導使用人入場

使用人
完成離場

是

管理員
確認場地使用是否

回復原狀

否

使用人
缺失改善

否

是

管理員
活動期間巡查是否

符合規定

否

是

機關
列入黑名單

申請人經場地管理員確認
場地回復原狀後方可離場
*辦法§11

使用人
至管理室申請離場

管理員
請違規者離場

使用人至管理室
辦理進場報到


